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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外金融账户及资产报告规则的演进与发展

廖　凡

　　内容提要：海外金融账户及资产报告规则是美国反海外逃税避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

分。这一规则体系经历了从《银行保密法》确立的海外银行与金融账户报告规则，到美国

国税局推行的合格中介计划和离岸自愿披露计划，再到新近实施的《海外账户税收合规

法》的发展演变过程。总体而言，在此过程中报告主体逐渐增多，报告范围逐渐扩大，报

告义务逐渐加强。这一过程反映出美国税务当局执法态度的日趋强硬、执法手段的日益

多样和执法权限的日渐扩张，其中《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所凸显的税收执法单边主义倾

向尤其值得关注。如何加强内部协调与整合，妥善处理因相似规则叠加适用而产生的多

重义务乃至多重处罚问题，将影响这一规则体系的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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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反跨国逃税避税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全球金融危机给各国带来的财税压力

使得这一问题愈加凸显。国家之间税收征管信息的不对称是跨国逃税避税得以肆虐的主

要原因之一，因此加强税收事项信息的获取和交换就成为不可或缺的应对策略。晚近以

来，在双边层面，有关国家通过制定或修改双边税收协定，强化税收信息交换义务，包括对

本国严格的银行业客户信息保密制度做出让步，典型如瑞士。〔１〕 在多边层面，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在二十国集团支持和配合下修订了《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使之成为向世

界各国开放的真正意义上的多边公约，〔２〕并制定和发布了《涉税金融账户信息自动交换

标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ｆｏｒ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ａｘＭａｔｔｅｒ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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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朱晓丹：《“魔方协定”：瑞士在国际税收信息交换领域的又一里程碑》，《涉外税务》２０１３年第 ２期，第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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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税收信息交换标准升级换代。而在单边层面，美国出台了众所瞩目的《海外账户税收

合规法》（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ｃｃｏｕｎｔＴａｘ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Ａｃｔ，以下简称《海外合规法》），凭借强势经济地
位和议价能力，强制域外适用其国内规则，要求外国金融机构承担向美国税务当局报告美

国纳税人相关税收信息的义务，以此打击海外逃税避税行为。〔３〕

从《海外合规法》的出台背景和直接动因看，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财政赤字严重、就

业形势严峻，为增加就业而推出的税收优惠和激励措施又造成财政收入进一步减少，迫切

需要通过加强税收稽查和征缴来弥补，从而促使美国政府将目光投向每年给其造成数十

亿美元损失的海外逃税避税行为及其所依托的海外账户。〔４〕而从制度的内在逻辑看，《海

外合规法》则是美国久已存在的海外金融账户报告规则体系的拓展和延伸。早在 １９７０
年，《银行记录与海外交易法》（ＢａｎｋＲｅｃｏｒｄｓ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ｃｔ）就为美国金融
机构规定了一系列记录保存和报告义务，以协助政府打击洗钱和逃税行为。尽管这部法

律更为人所知的通称是《银行保密法》（ＢａｎｋＳｅｃｒｅｃｙＡｃｔ），但其立法宗旨并不是对违反保
密义务的银行进行处罚以保护客户隐私，而恰恰是授权政府为执行法律和指控犯罪之目

的而从银行收集重要情报。〔５〕其后《银行保密法》经过多次修订，以适应打击洗钱、逃税和

恐怖主义等行为的新形势和新需求。《银行保密法》中关于海外账户报告义务的条款，以

及有关部门据此制定的规章条例，统称“海外银行与金融账户报告规则”（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Ｆｏｒ
ｅｉｇｎＢａｎｋ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Ｒｕｌｅｓ，以下简称《海外账户规则》）。〔６〕概而言之，《账户报
告规则》要求海外金融账户总资产 １万美元以上的美国人向美国财政部提交年度报
告，〔７〕违者可处以高额罚款。其后，美国国税局（隶属于财政部）通过“合格中介计划”

（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ＩｎｔｏｒｍｅｄｉａｒｙＰｒｏｇｒａｍ）吸引外国金融机构自愿承担信息收集和报告义务，并出
台“离岸自愿披露计划”（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Ｐｒｏｇｒａｍ）鼓励未如实申报的美国纳
税人“坦白从宽”。《海外合规法》则进一步扩展了报告主体和报告内容，并加重了报告

义务。

尽管从制定之初就不乏质疑，特别是对其域外适用效力和单边主义倾向的警示之

声，〔８〕但从后续发展来看，美国以单边强制推行为威慑，促使大多数国家与其签订或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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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了关于实施《海外合规法》的政府间协定（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在一定程度

上实现了从单边向双边的转化。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信息，截至目前，已有 ７３个国家

和地区与美国正式签署了关于实施《海外合规法》的政府间协定，其中范本一协定 ６６个，

范本二协定７个；〔９〕另有包括中国在内的３９个国家和地区与其达成了实质协定，并同意

美国财政部将其列入公布名单，其中范本一协定 ３２个，范本二协定 ７个。〔１０〕为此有学者

认为，《海外合规法》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以单边域外管辖促进双边、多边监管协作的效

果。〔１１〕无论立场和评价如何，《海外合规法》的全面实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对美国海外账

户及资产报告规则的发展演变也有必要给予更多关注。

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海外账户规则》、合格中介计划、离岸自愿披露计划和《海外合

规法》等规则和制度作一系统评介，探求这一制度体系的内在逻辑。

二　奠基：海外银行与金融账户报告规则

１９７０年《银行保密法》授权美国财政部从在外国金融机构处开立的金融账户中享有
财务利益或者对其享有签字权的美国人那里收集必要信息。这一方面是考虑到外国金融

机构在报告要求方面与美国本国金融机构可能不尽一致，另一方面则是考虑到美国人可

能会利用海外金融账户来规避美国法律。在此意义上，《海外账户规则》报告中所包含的

信息可以被用于识别或追踪非法资金，或者用于辨识未予报告的收入。〔１２〕《海外账户规

则》的管理和执法工作主要由美国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局（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ｒｉｍｅｓ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负责，但根据２００３年金融犯罪执法局与美国国税局之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金

融犯罪执法局将一部分《海外账户规则》执法权力委托给美国国税局行使。目前美国国

税局负责调查可能的民事违法行为、估定民事罚款数额并收取罚款，以及做出行政裁定。

（一）基本要求

根据《海外账户规则》，若一个美国人对于美国之外的任何金融账户享有财务利益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或者签字权（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且这些账户的总价值在报告年度的任

何时点超过１万美元，则其必须提交《海外账户规则》报告。换言之，提交《海外账户规

则》报告者需要同时满足以下五个条件：（１）是美国人；（２）有金融账户；（３）该金融账户

位于美国之外；（４）对该金融账户享有财务利益或签字权；（５）账户总价值在报告年度任

何时点超过１万美元。《海外账户规则》报告为日历年度报告，必须在所报告之日历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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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本一协定和范本二协定的基本区别在于，前者是由外国金融机构向其本国政府报告相关信息，其本国政府再

与美国政府进行自动信息交换；后者则是由外国金融机构直接向美国国税局报告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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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ｓ／ＦＡＴＣＡＡｒｃｈｉｖｅ．ａｓｐｘ．本文网络资料的最后访问时间均为２０１５年９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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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３期，第１８７－１８８页；李华泉：《从单边主义到多边税收征管合作：从中美 ＦＡＴＣＡ政府间协议说起》，《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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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ＲＳ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Ｇｕｉｄｅｏｎｔｈｅ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Ｂａｎｋ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ｓ（ＦＢＡＲ），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ｒｓ．ｇｏｖ／ｐｕｂ／ｉ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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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依据。



的次年６月３０日之前向美国国税局提交。一般来说，《海外账户规则》报告所涉及之账户

的记录应当自报告提交到期日（即所报告之日历年度的次年 ６月 ３０日）起保存 ５年。记

录应当包含以下内容：（１）每个账户的户名；（２）账户编号；（３）开户行名称和地址；（４）账

户类型；（５）报告期内每个账户的最高价值。

（二）几个关键定义

“美国人”、“金融账户”、“财务利益”和“签字权”是《海外账户规则》中的几个关键定

义。其中，“美国人”是指：（１）美国公民或居民；〔１３〕（２）在美国或者根据美国法律创设或

者组成的实体，“实体”一词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合伙和有限责任公司；〔１４〕（３）根据美国法

律成立的信托；（４）根据美国法律成立的遗产。进而言之，“美国”一词包括美国各州、哥

伦比亚特区、美国全部领地和属地（包括北马里亚纳群岛自治邦、波多黎各自治邦、关岛、

美属萨摩亚、美属维尔京群岛和太平洋群岛托管地），以及印第安领地。

“金融账户”包括以下账户类型：（１）银行账户，如储蓄账户、支票账户、定期存款账

户；（２）证券账户，如经纪账户、证券衍生产品或其他金融工具账户；（３）商品期货或期权

账户；（４）有现金价值的保单（如终身寿险保单）；（５）共同基金或者类似的集合基金（即

对一般公众开放、有常规的净资产定值并可常规赎回的基金）；（６）在外国金融机构处开

设的任何其他账户。位于美国之外的金融账户即为海外金融账户，其中“美国”一词的含

义同上。通常来说，这是指在位于美国之外的金融机构处开设的金融账户。例如，在美国

一家银行位于德国的分行开设的账户属于外国金融账户；在一家法国银行位于德克萨斯

的分行开设的账户不属于外国金融账户。又如，若美国公民通过位于纽约的证券经纪商

购买一家法国公司的股票，则其不必报告这些股票，因为其是通过位于美国之内的金融机

构购买的股票。

一个美国人在相关海外金融账户中享有财务利益的情形有如下几种：（１）该美国人

是账户的记名所有人或法定权利持有人，无论账户是为该美国人还是其他人（包括非美

国人）的利益而开设；（２）记名所有人或法定权利持有人是该美国人的代理人或者代表其

处理账户事宜；〔１５〕（３）记名所有人或法定权利持有人是公司，该美国人直接或间接拥有该

公司超过５０％的股份总值或者超过５０％的投票权；（４）记名所有人或法定权利持有人是

合伙，该美国人直接或间接享有该合伙超过５０％的收益或者资本；（５）记名所有人或法定

权利持有人是信托，该美国人是信托委托人，且根据《联邦税收法典》第 ６７１－６７９节的判

断标准，在信托中享有所有权权益；（６）记名所有人或法定权利持有人是信托，该美国人

·９３１·

美国海外金融账户及资产报告规则的演进与发展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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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在此包括美国合法永久居民以及其他满足美国《国内税收法典》第 ７７０１（ｂ）节所规定之检验标准的
个人。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合伙和有限责任公司（ｌｉｍｉｔｅｄ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ｏｍｐａｎｙ）不同于中国公司法上的“有限责任公司”。
后者属于公司法人的一类；前者则属非法人企业，是介于公司与合伙之间、兼具公司有限责任保护与合伙税收穿

透待遇的一类新型企业组织形式。可参见廖凡：《美国非公司型有限责任企业初探》，《法学》２００３年第 ９期，第
１１６、１２０－１２１页。
例如，约翰是美国公民，其兄保罗代表约翰在墨西哥开设有银行账户；账户以保罗的名义开立，但保罗仅依据约

翰的指示使用账户。在此例中，约翰在该银行账户中享有财务利益，需要承担《海外账户报告规则》报告义务；

若保罗是美国公民或居民，则其作为账户的记名所有人，也要对该账户承担《海外账户报告规则》报告义务。



对于信托的资产或收入享有超过５０％的受益权益；（７）记名所有人或法定权利持有人是

任何其他实体，该美国人直接或间接拥有该实体超过 ５０％的投票权、股权权益总值、资产

总值或者利润收益。

而所谓签字权，是指个人单独或与其他个人一起，通过与海外金融账户所在银行或其

他金融机构进行直接交流，控制账户资产处置的权力。例如，美国居民玛丽有一份针对其

父母在加拿大开设的金融账户的授权书，但从未行使过这一授权；若授权书中规定有对该

金融账户的签字权，则玛丽必须提交《海外账户规则》报告，是否行使过签字权与《海外账

户规则》报告要求无关。

（三）对违规行为的处罚

违反《海外账户规则》的行为包括过失行为和故意行为；前者只给予民事处罚，后者

则还可能同时受到刑事处罚。

民事处罚涵盖过失违规行为、非故意违规行为和故意违规行为。过失违规行为分为

单纯过失违规和反复过失违规。对于违反《银行保密法》规定（包括《海外账户规则》）的

过失违规行为，如系单纯过失违规，可处以不超过５００美元的罚款；如系反复过失违规，在

５００美元罚款之外，还可再处以不超过５万美元的罚款。需要注意的是，这类处罚仅适用

于金融机构及其他企业，不适用于个人。〔１６〕２００４年《美国就业创造法》（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ｂｓ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ｃｔ）加大了对违反《海外账户规则》行为的处罚力度。〔１７〕自 ２００４年 １０月 ２２日

起，凡违反《海外账户规则》报告提交和记录保存要求者，无论个人或企业，均可处以不超

过１万美元的罚款。〔１８〕这意味着：第一，个人的非故意违规行为现在也要受到处罚；第二，

对于金融机构及其他企业而言，非故意（过失）违规行为的罚款上限增加了 １万美元。而

对于任何故意违反《海外账户规则》报告提交和记录保存要求的个人和企业，均可处以不

超过１０万美元或者不超过违规行为发生时账户余额一半的罚款，以较高者为准。〔１９〕

对于故意违规行为，除民事处罚外，还可给予刑事处罚。具言之，对于故意不提交

《海外账户规则》报告或者保存相关记录的个人和企业，可单处或并处不超过 ２５万美元

罚金或５年监禁；对于在违反其他法律的同时故意不提交《海外账户规则》报告或者保存

相关记录者，可单处或并处不超过５０万美元罚金或１０年监禁；对于明知且故意提交虚假

《海外账户规则》报告者，可单处或并处１万美元罚金或 ５年监禁。刑事罚金不影响民事

罚款，二者可并行。

对违反《海外账户规则》的处罚是以每个账户而不是每份报告为单位，且适用于每一

年的每一次违规行为。此外，由于处罚适用于每个对海外金融账户拥有财务利益或者签

字权的人，因此如果账户所有人不止一个，或者账户所有人以外的人对账户拥有签字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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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些人都可能面临处罚。根据《海外账户规则》，他们每个人都可以被要求承担全部

罚款。〔２０〕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海外账户规则》罚款上限较高，但并无下限，美国国税局及其负

责《海外账户规则》执法的工作人员在决定是否处以罚款以及估定罚款数额方面享有高

度自由裁量权。执法人员应当充分考虑每个案件的事实和具体情形，行使其自由裁量权。

首先，罚款的目的在于促进纳税人对于《海外账户规则》报告和记录保存要求的遵守，因

此执法人员在具体案件中应当考虑，用发出警告信的方式是否就足以达到预期目的，从而

不需要处以罚款。〔２１〕其次，由于《海外账户规则》罚款只有上限而无固定数额，因此美国国

税局制定了《减轻处罚指南》（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来帮助执法人员行使自由裁量权；但即

便如此，执法人员仍应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考虑，采取警告信方式或者处以比《减轻处罚指

南》所规定者更低的罚款金额是否更为合适。〔２２〕

《海外账户规则》构成美国海外金融及资产账户报告制度的基石，在美国海外税收信

息申报体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开拓性意义。无论是其后的合格中介计划和离岸自愿披露

计划，还是众所瞩目的《海外合规法》，都是在此基础上的拓展和延伸。

三　演进：合格中介计划与离岸自愿披露计划

（一）合格中介计划

所得税是美国联邦税收最大来源，美国在所得税领域也以所谓“全球征税”著称。简

言之，美国对美国公民和居民的国内外所得征税（居住国征税），对非居民外国人的源自

美国的所得征税（来源国征税）。在税率方面，对美国公民和居民适用累进税率，对非居

民外国人在美国的投资所得适用３０％的单一税率。〔２３〕根据美国与外国投资者母国签订的

税收条约或者《国内税收法典》的豁免规定，还可以适用更低的优惠税率乃至豁免征税。

为此，美国税法一方面要求对外国投资者源自美国的投资所得征收 ３０％的预提税，另一

方面要求金融机构报告受益所有人的信息。

这就对预提税的扣缴义务人———即向海外支付这些所得的美国实体———提出了较高

要求。扣缴义务人要负责收集相关受益所有人的信息，并相应进行扣缴；要对需要扣缴的

任何税款承担责任，而不能以未获得可靠证明文件为由免责。扣缴义务人信息收集工作

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确定受益所有人是美国人还是外国人；对于外国人，还要进一步确定

其是否符合豁免扣缴或者适用优惠税率的条件。如果扣缴义务人不能获得有关受益所有

人信息的可靠证明文件，那么通常会被推定为是向美国人进行支付，从而需要扣缴所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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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项的３１％，即所谓“备用预提”（ｂａｃｋｕｐｗｉｔｈｈｏｌｄｉｎｇ）。〔２４〕

上述信息收集职责对于防止美国源泉所得逃避美国税收管辖而言必不可少，但却成

为美国扣缴义务人一个不轻的负担。事实上，大多数情况下向海外进行的所得支付不会

直接付给受益所有人，而是付给某个外国金融机构；后者代表其账户持有人（无论是受益

所有人还是其他中介）接受支付。该外国中介必须向扣缴义务人提供扣缴证明，指明自

己是所得支付的中介而非受益所有人。在此情况下，外国中介显然比美国扣缴义务人更

易于收集受益所有人的信息。〔２５〕“合格中介计划”（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Ｐｒｏｇｒａｍ）的逻辑

支点正在于此。

合格中介计划出台的直接背景，则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发展迅猛的跨境对美证券投资，

包括大量外国个人投资者对美国债券和股票进行的小规模投资。如何对这些投资进行有

效征税成为困扰美国税务机关的难题。合格中介制度从２００１年开始实施，基本理念是鼓

励外国金融机构（即外国中介）与美国国税局自愿签署协议，成为所谓“合格中介”，负责

对其客户来源于美国的证券投资所得向扣缴义务人报告正确的预提税税率。究其实质，

合格中介制度是美国政府在对外国投资者跨境证券投资所得行使来源国征税权这一问题

上，与外国金融机构所达成的一种妥协。作为合格中介的外国金融机构同意从其在美国

投资的客户处收集信息，以确定其是美国人还是非美国人，以及非美国人客户中哪些有权

享受优惠税率。而在此之前，实践中并无相关机制供美国国税局或者扣缴义务人进行这

类判断。

概而言之，合格中介制度允许合格中介在收集相关信息的基础上确定对其客户应当

适用的预提税税率（基于相关税收条约），并报告给美国扣缴义务人以便后者进行扣缴，

但无需披露每个客户（账户持有人）的身份。这一制度对于外国金融机构而言好处有三：

一是无需向美国金融机构披露其非美国居民客户的身份，从而保护客户资源免遭竞争对

手截取；二是无需向美国国税局披露非美国居民客户的身份，从而确保美国国税局不会将

信息提供给投资者居住国的税务机关；三是可以为非美国居民客户及时准确地获得基于

条约的税率优惠。〔２６〕相比之下，没有签署协议成为合格中介的外国金融机构（即所谓“非合

格中介”）要想为其非美国居民客户争取优惠税率，就必须披露该外国投资者的身份。〔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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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ｅｖｅｎＮ．Ｚａｎｅ，ＣａｒｒｏｔｏｒＳｔｉｃｋ：Ｔｈｅ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Ｖａｌｕｅｓｉｎ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Ｒｅｆｏｒｍ，３３Ｂｏｓｔｏ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３５７，３６１（２０１０）．
ＩｔａｉＧｒｉｎｂｅｒｇ，ＴｈｅＢａｔｔｌｅＯｖｅｒＴａｘｉｎｇ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Ａｃｃｏｕｎｔｓ，６０ＵＣＬ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３０４，３２５（２０１２）．
例如，假设一名印度人想要投资美国证券市场，他将资金提供给新加坡银行 Ａ，Ａ将资金转移给新加坡银行 Ｂ，Ｂ
又将资金转移给美国银行 Ｃ，Ｃ再将资金用于投资美国证券市场，通过一家中央证券存管机构持有美国公司的
股份。投资所得通常会从美国公司经过其支付代理机构流向中央证券存管机构，再依次流向美国 Ｃ、新加坡银
行 Ｂ和新加坡银行 Ａ，Ａ最终将款项计入该印度投资者的账户。如果 Ａ是合格中介，那么它会确定适用于该印
度投资者的美国预提税税率，并告知 Ｂ它代表客户并通过 Ｂ所进行的集合投资（包括该印度客户的投资）应当
适用的预提税税率，但无需向 Ｂ披露该印度投资者的身份。Ｂ进而将这一汇总信息转告 Ｃ，Ｃ据此进行税款扣
缴。相反，如果 Ａ没有签署协议成为合格中介，那么 Ａ要想为该印度投资者获得优惠税率就必须向 Ｂ披露其身
份。这一信息会沿着金融机构链条层层传递，直至最终可能到达美国国税局。参见ＩｔａｉＧｒｉｎｂｅｒｇ，ＴｈｅＢａｔｔｌｅＯｖｅｒ
Ｔａｘｉｎｇ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Ａｃｃｏｕｎｔｓ，６０ＵＣＬ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３０４，３２４－３２６（２０１２）．



不仅如此，获得合格中介身份还意味着申请优惠税率所需的报告和证明文件要求更加简

化。这实际上使得合格中介相比非合格中介，在市场上具有了竞争优势。这也正是合格

中介制度对外国金融机构的吸引力之所在。

但如前所述，合格中介制度实质上是美国政府与外国金融机构之间的一种妥协：合格

中介以提供正确的预提税汇总信息为交换，获准对其非美国居民客户的身份保密。这项

原本瞄准外国投资者美国源泉所得的制度设计，却为美国居民利用外国金融账户隐匿收

入、逃避税收创造了条件。由于合格中介规则将外国公司界定为外国受益所有人，而外国

受益所有人的身份如上所述无需披露，因此美国人就可以借由通过外国公司进行投资的

方式来隐瞒其身份。瑞士联合银行逃税丑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２８〕在此意义上，合格

中介制度对《海外账户规则》报告要求和美国的居住国征税权带来了挑战。

（二）离岸自愿披露计划

作为对上述逃税丑闻的回应举措的一部分，美国国税局于 ２００９年 ３月出台了“离岸

自愿披露计划”（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Ｐｒｏｇｒａｍ），鼓励未如实申报离岸账户的美国

人“坦白从宽”。参加该计划的美国纳税人必须如实申报其隐匿未报的离岸账户以及相

关资产和收入，补缴拖欠税款和利息，并披露协助其开设离岸账户和设立外国壳公司的金

融机构及相关人员的名称。作为回报，参加者将被减轻民事处罚，并免于刑事追诉。由于

有关方面的参与积极性较高，在首轮计划于 ２００９年 １０月 １５日到期后，美国国税局又于

２０１１年２月出台了第二轮离岸自愿披露计划，并于 ２０１１年 ９月 ９日到期。〔２９〕据统计，共

有约３．３万人参加了这两轮计划，上缴的拖欠税款、利息和罚款超过５０亿美元。〔３０〕

第三轮亦即现行的离岸自愿披露计划于２０１２年１月出台。与前两轮计划一样，本轮

计划的目的仍在于敦促利用隐匿离岸账户和离岸实体逃避税收的纳税人遵守美国税法。

但与此前不同，本论计划没有确定的终止时间，美国国税局可以随时终止计划，或者改变

计划的相关条款———例如针对某些、某类或所有纳税人提高处罚力度或者限制参加资

格。〔３１〕这一趋于强硬的立场与美国执法部门对于外国银行日益扩大的民刑事调查密切相

关。在调查压力下，越来越多的外国银行基于法庭命令或条约义务主动向美国移交客户

信息。特别是在《海外合规法》出台后，这种态势更为明显。因此，甚至是在《海外合规

·３４１·

美国海外金融账户及资产报告规则的演进与发展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２００９年，美国司法部指控瑞士联合银行协助其美国客户隐匿后者通过在瑞士及其他国家的离岸账户持有的收
入和资产。美国司法部称，瑞士联合银行通过隐藏的离岸账户，协助多达１．７万名美国客户每年逃税 ３亿美元。
为避免刑事追诉，瑞士联合银行同意接受７．８亿美元罚款。２０１０年１１月，瑞士联合银行与美国方面达成最终协
议，由瑞士政府向美国移交约４４５０个客户的账户信息，以换取美国司法部不再采取进一步行动。参见 ＴｒａｃｙＡ．
Ｋａｙ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ＷａｒｏｎＴａｘＥｖａｓｉｏｎ，２０１４ＢｒｉｇｈａｍＹｏｕ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３６３，３９４（２０１４）．
ＩＲＳ，２０１１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ｒｓ．ｇｏｖ／ｕａｃ／２０１１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Ｉｎｉｔｉ
ａｔｉｖｅ．
ＴｒａｃｙＡ．Ｋａｙ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ＷａｒｏｎＴａｘＥｖａｓｉｏｎ，２０１４ＢｒｉｇｈａｍＹｏｕ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３６３，３９５（２０１４）．
ＩＲＳ，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Ａｓｋｅｄ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Ａｎｓｗｅｒｓ（Ｐｏｓｔｅｄ０６／２６／２０１２），ｈｔｔｐ：／／
ｗｗｗ．ｉｒｓ．ｇｏｖ／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ａｘｐａｙｅｒｓ／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Ａｓｋｅｄ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Ａｎｓｗｅｒｓ．除非另行注明，以下关于离岸自愿披露计划的分析均以此文件为依据。



法》正式生效实施之前，对银行披露的担心就已经开始促使纳税人（银行客户）自行

坦白。〔３２〕

离岸自愿披露计划所涵盖的时间段为最近８个纳税申报时间已经到期的年度。参加

计划的纳税人需要及时披露相关账户和资产、补缴拖欠税款及拖欠总额 ２０％的罚款，并

承担所谓“离岸罚款”（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ｐｅｎａｌｔｙ）。如果纳税人是在受到民事或刑事调查后才进行

披露，则不算及时，从而不符合该计划的准入条件。离岸罚款适用于海外账户和海外资

产，其范围比《海外账户规则》下的罚款更广。例如，离岸罚款可以适用于外国房地产，如

果该房地产是用欠有美国税款的资产所购买，或者该房地产所产生的收入欠有美国税款。

离岸罚款金额的确定方式如下：计算纳税人的海外账户和资产在最近 ８年内每年的总价

值，以总价值最高的一年为准，按２７．５％的固定比例收取罚款。

尽管离岸罚款适用范围较广，罚款比例看似也不低，但有几点需要注意：第一，它是一

揽子罚款，完全替代《海外账户规则》罚款以及与离岸资产和实体有关的其他罚款，亦即

参加者无需再承担其他法定罚款。第二，离岸罚款的比例为 ２７．５％，而如上所述，《海外

账户规则》罚款最高可达账户总金额的 ５０％；而且，离岸罚款仅针对单一年度（海外账户

和资产总价值最高的一年）收取，而《海外账户规则》罚款则是凡有违规行为每年都要收

取。第三，如果符合特定条件，离岸罚款可以减按 １２．５％乃至 ５％的比例收取。〔３３〕第四，

对于参加离岸自愿披露计划的纳税人，美国国税局承诺不移交美国司法部进行刑事追诉，亦

即参加者可以借此避免可能的刑事责任。因此总体而言，离岸自愿披露计划不乏吸引力。

此后，适应形势发展特别是《海外合规法》的出台和推进，美国国税局对于 ２０１２年离

岸自愿披露计划进行了修订，修订于 ２０１４年 ７月 １日生效。尽管是对 ２０１２年计划的延

续而非替代，但为表述方便起见，修订后的计划也可称为 ２０１４年离岸自愿披露计划。相

比２０１２年计划，２０１４年计划的一项重大变化是，如果纳税人开设有账户的外国金融机构

或者帮助纳税人建立或维持离岸安排的服务商被公开指明正在接受调查或者与政府调查

合作，那么离岸罚款的比例将提高至５０％。〔３４〕此举显然旨在促使纳税人放弃侥幸心理，尽

快自行坦白，以免遭到处罚。同时也似乎表明，在《海外合规法》生效实施的大背景下，执

法机构对于查悉违规行为更加自信，态度也由此更加强硬。

四　新发展：《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

《海外合规法》是美国以单边立法应对海外逃税避税这一全球性问题的一次强硬出

·４４１·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５年第 ５期

〔３２〕

〔３３〕

〔３４〕

ＴｒａｃｙＡ．Ｋａｙ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ＷａｒｏｎＴａｘＥｖａｓｉｏｎ，２０１４ＢｒｉｇｈａｍＹｏｕ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３６３，３９５，３９８
（２０１４）．
若离岸自愿披露计划涵盖年度内每年的资产总价值均低于７．５万美元，则按照１２．５％的比例收取离岸罚款。而
５％的比例只适用于某些有限的情形，例如问题账户并非纳税人本人开立、从账户中提取的款项微乎其微、纳税
人与账户的联系少之又少等等。

ＩＲＳ，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Ａｓｋｅｄ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Ａｎｓｗｅｒ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ｆｏｒＯＶＤＰ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ＭａｄｅＯｎｏｒＡｆｔｅｒＪｕｌｙ１，２０１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ｒｓ．ｇｏｖ／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ａｘｐａｙｅｒｓ／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Ｄｉｓｃｌｏ
ｓｕｒ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Ａｓｋｅｄ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Ａｎｓｗｅｒｓ２０１２Ｒｅｖｉｓｅｄ．



手，其意义和影响是多方面的。而就本文主题而言，其突出意义似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即分别对既有的《海外账户规则》与合格中介制度做出了拓展和突破。

（一）对《海外账户规则》的拓展和突破

如上所述，《海外账户规则》要求海外金融账户总资产 １万美元以上的美国人向美国

国税局提交年度报告，违者可处以高额罚款。《海外合规法》则进一步要求，在任何应税

年度内拥有超过５万美元特定海外金融资产的个人，均须以纳税申报表附件的形式，报告

该法所要求的信息。而根据《海外合规法》的定义，“特定海外金融资产”（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ｆｏｒｅｉｇ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ａｓｓｅｔｓ）不仅包括在外国金融机构处开设的任何金融账户即外国金融账户，还包

括并非通过外国金融账户持有的下列资产：（１）任何非美国人发行的股票或证券；（２）为

投资目的而持有的、发行人或对手方为非美国人的任何金融工具或合约；（３）在外国实体

（即美国人以外的任何实体）中的任何权益。〔３５〕这显然拓展和突破了以金融账户为着眼点

的《海外账户规则》，把不通过外国金融机构的账户持有的外国股票和证券等金融资产也

纳入了报告范围。根据《海外合规法》，不按规定报告上述信息者可处以 １万美元罚款；

若在美国国税局就此发出通知后继续拒不报告的，则可额外再处以最高５万美元的罚款。

（二）对合格中介制度的拓展和突破

１．外国金融机构的报告和扣缴义务

《海外合规法》对于“金融机构”的定义非常宽泛，包括下列三类机构：（１）在通常的

银行或类似业务过程中接受存款的机构；（２）以为他人账户持有金融资产作为业务重要

组成部分的机构；（３）主要从事或对外宣称主要从事对证券、合伙权益、商品或者该证券、

合伙权益或商品中的任何权益（包括期货、远期、期权）进行投资、再投资或者交易的机

构。其中，第三种类型主要指向所谓投资工具，包括共同基金、对冲基金、私人股权基金、

风险投资基金等。〔３６〕这无疑是对传统金融机构概念的一个拓展。

概而言之，《海外合规法》要求外国金融机构直接与美国国税局签署协议，承担特定

的信息报告和税款扣缴义务，否则，向该外国金融机构支付的任何过手付款都将被征收

３０％的预提税。具言之，根据协议，该外国金融机构（以下简称“协议金融机构”）同意：

（１）获取该机构所保有的每个账户的每个持有人的相关信息，以确定哪些账户是美国账

户；（２）遵守美国国税局在辨识美国账户方面所规定的验证及尽职调查程序；（３）对于美

国账户，每年报告规定信息；（４）对于拒不提供相关信息的所谓“顽固账户持有人”，以及

不与美国国税局签署协议的其他外国金融机构（以下简称“非协议金融机构”），在支付任

何过手付款时扣缴３０％的预提税。〔３７〕

所谓“美国账户”（ＵＳａｃｃｏｕｎｔ），是指由美国人或美国所有外国实体（ＵＳｏｗｎｅｄｆｏｒｅｉｇ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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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３６〕

〔３７〕

２６Ｕ．Ｓ．Ｃｏｄｅ§６０３８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ｏｆｏｒｅｉｇ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ａｓｓｅｔｓ．该条款所要求披露的信息，除这些资产在
应税年度内的最高价值外，就账户而言，还包括开设该账户的金融机构的名称和地址以及账号；就股票或证券而

言，还包括发行人的地址以及为辨识该股票或证券所属类别或发行批次所必需的信息；就其他金融工具、合约或

权益而言，还包括为辨识这些工具、合约或权益所必需的信息，以及全部发行人和对手方的名称和地址。

ＩＲＳ，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Ｆｏｒｍ８９３８（Ｒｅｖ．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ｒｓ．ｇｏｖ／ｐｕｂ／ｉｒｓｐｄｆ／ｉ８９３８．ｐｄｆ．
２６Ｕ．Ｓ．Ｃｏｄｅ§１４７１（ｂ）（１）．



ｅｎｔｉｔｙ）持有的账户。所谓“美国所有外国实体”是指拥有一个或多个重要美国所有人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ＵＳｏｗｎｅｒ）的任何外国实体；进而言之，“重要美国所有人”是指任何拥有该外

国实体１０％以上的股份、合伙权益或信托受益权益的美国人。〔３８〕换言之，受益所有人为美

国人的外国实体现在也被纳入协议金融机构的报告范围，从而弥补了在原有合格中介计

划下，外国公司作为非美国人无需披露身份这一制度漏洞。根据《海外合规法》，协议金

融机构每年就美国账户需要报告的信息包括：（１）每个账户持有人的名称、地址和纳税人

身份识别号（如果账户持有人为美国所有外国实体，则是该实体的每个重要美国所有人

的纳税人身份识别号）；（２）账号；（３）账户余额或价值；（４）账户存取款总额。〔３９〕

就依赖第三方来实现对美国税法的遵守这一点而言，《海外合规法》关于协议金融机

构的规定与合格中介制度一脉相承，但与此同时又有所拓展和突破。首先，作为合格中介

的外国金融机构主要同美国扣缴义务人发生联系，并不直接对美国国税局负责；且合格中

介只负责向美国扣缴义务人报告正确的预提税金额，并不实际承担扣缴职责。而《海外

合规法》下的协议金融机构本身就成为扣缴义务人，〔４０〕对其向非协议金融机构和顽固账

户持有人（包括账户持有人拒不提供 判断其是否为美国人所必需的足够信息，以及外国

实体拒不提供关于其重要美国所有人身份的足够信息）支付的任何过手付款承担扣缴义

务，以此换取自身无需承担 ３０％预提税这一待遇。其次，如上所述，受益所有人为美国人

的外国实体所持有的账户也属于《海外合规法》下的美国账户，需要进行披露，从而弥补

了合格中介制度的一个潜在漏洞。最后，《海外合规法》关于过手付款或者说可扣缴付款

的定义非常宽泛，不仅包括利息、红利、租金、工资、保费、年金等各种源自美国境内的所

得，还包括“出售或以其他方式处置能够在美国境内产生利息或红利之任何财产的毛收

入”。〔４１〕换言之，这意味着３０％的《海外合规法》预提税将适用于外国人出售美国证券所

得价款，而不管利润几何，甚至不管是盈是亏。可见，相比合格中介制度，《海外合规法》

赋予了协议金融机构更大权力，也对其施加了更高义务。

需要强调的是，《海外合规法》预提税是在美国其他税法规则之上额外“添加”的，并

不取代既有的预提税。因此，上文第三（一）点所讨论的、针对非居民外国人的“传统”预

提税仍然适用。换言之，即使一笔付款避开了《海外合规法》预提税，也仍有可能被收取

３０％的非居民外国人预提税。〔４２〕在此意义上，《海外合规法》是对合格中介制度的补充和

强化，而不是取代。《海外合规法》自身也明确规定，当协议金融机构同时也是合格中介

时，《海外合规法》规定的信息报告要求与适用于合格中介的原有报告或其他要求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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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２６Ｕ．Ｓ．Ｃｏｄｅ§§１４７１（ｄ），１４７３（２）．
２６Ｕ．Ｓ．Ｃｏｄｅ§１４７１（ｃ）（１）．
根据 ＦＡＴＣＡ，扣缴义务人（ｗｉｔｈｈｏｌｄｉｎｇａｇｅｎｔ）是指一切有权控制、收取、保管、处置或支付任何可扣缴付款的人，
无论其以何种身份行事。参见２６Ｕ．Ｓ．Ｃｏｄｅ§１４７３（４）．
２６Ｕ．Ｓ．Ｃｏｄｅ§１４７３（１）（Ａ）．在此之前，非居民外国人源自美国的利息、红利，以及销售个人财产（包括股票和
证券）所获收益，均被法定排除在预提税范围之外。参见 ＳｔｅｐｈｅｎＥ．Ｓｈａｙｅｔａｌ．，ＴｈｅＤａｖｉｄＲ．ＴｉｌｌｉｎｇｈｕｒｓｔＬｅｃｔｕｒｅ：
Ｗｈａｔ’ｓＳｏｕｒｃｅＧｏｔｔｏＤｏｗｉｔｈＩｔ？ＳｏｕｒｃｅＲｕｌｅｓａｎｄＵ．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５６Ｔａｘ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８１，１２２（２００２）．
ＣＴＩ，ＦａｃｔｓｉｓＨｅｒｅ，ＡｒｅＹｏｕ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ｔｉ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ｃｏｍ／ｆａｔｃａ＿ｆａｃｔｓ．ａｓｐｘ．



适用。〔４３〕

２．外国非金融实体的报告义务

与合格中介制度不同，《海外合规法》的报告义务不仅涵盖外国金融机构，还延及外

国非金融实体。具言之，向外国非金融实体支付的任何可扣缴付款，如果该笔付款的受益

所有人是作为收款人的该实体本身，或者任何其他外国非金融实体，则扣缴义务人应当扣

缴３０％的预提税，除非符合法定豁免条件。《海外合规法》规定的豁免条件具体如下：（１）

该笔付款的收款人或者受益所有人要么向扣缴义务人提交证明文件，证明该受益所有人

（外国非金融实体）并无任何重要美国所有人；要么向扣缴义务人提供每个重要美国所有

人的名称、地址和纳税人识别号。（２）扣缴义务人不知道或者没有理由知道上述任何信

息是错误的。（３）扣缴义务人将上述信息报告给美国国税局。

综上，外国非金融实体要么证明自己本身就是受益所有人，要么向扣缴义务人（进而

向美国国税局）披露受益所有人的真实身份信息，否则就要承受 ３０％的惩罚性预提税。

换言之，《海外合规法》将承担美国税法报告义务的主体，由外国金融机构扩展至了外国

非金融实体。这无疑是《海外合规法》对此前制度的又一突破。

五　结　语

反海外逃税避税是一个全球性难题，涉及形形色色的复杂事项和因素，需要一国从立

法、执法、司法等方面做出全方位应对。其中，海外税收事项信息的采集和报告，是一个极

为重要的手段。美国的海外金融账户及资产报告规则由来已久，作为其最新发展的《海

外合规法》更是力促税收信息自动交换走上前台，事实上发挥了以单边规则推动双边和

多边税收监管协作的作用。〔４４〕 无论态度和立场如何，对这一规则体系都应当引起足够

重视。

从《海外账户规则》到合格中介计划和离岸自愿披露计划，再到最新的《海外合规

法》，尽管制度设计错综复杂，规则与规则之间也存在诸多细微差异，但仍可见一条逻辑

主线贯穿始终，那便是不拘形式而重实质，一切以增强税收执法实效为依归。例如，《海

外账户规则》和离岸自愿披露计划的着眼点是美国人的海外账户和资产；合格中介计划

的着眼点虽然是非居民外国人的美国源泉所得，但却借此强化了外国金融机构与美国税

务当局之间的联系；《海外合规法》则通过适用范围广泛的惩罚性预提税，在制度设计上

将美国人的海外账户和资产与非居民外国人的美国源泉所得联系起来。尽管着眼点不尽

相同，但最终都指向打击海外逃税避税行为、增强税收执法实效这一根本目标。

从上述规则体系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还不难看出美国税务当局执法态度的日趋强硬、

执法手段的日益多样和执法权限的日渐扩张。例如，同为着眼于美国纳税人自我披露的

·７４１·

美国海外金融账户及资产报告规则的演进与发展

〔４３〕

〔４４〕

２６Ｕ．Ｓ．Ｃｏｄｅ§１４７１（ｃ）（３）．
参见冯辉：《国际税收监管协作的新发展：以美国〈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的推行为中心》，《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４
年第３期，第１８７－１８８页。



制度设计，《海外账户规则》主要依赖纳税人的自我披露，虽有颇为严厉的罚则作为威慑，

但执法机构和工作人员的高度自由裁量权提供了足够的“怀柔”空间；而离岸自愿披露计

划虽然名为“自愿”，但却是以美国国税局强势铺开的海外调查以及《海外合规法》对外国

银行施加的巨大压力为后盾，迫使纳税人坦白从宽。又如，同为依赖第三方来实现纳税人

对美国税法的遵守，合格中介制度只涵盖外国金融机构，只涉及根据相关税收协定确定正

确的预提税金额，合格中介并不承担扣缴义务或是详细的报告义务；而《海外合规法》则

涵盖外国金融机构和非金融实体，一体适用 ３０％的惩罚性预提税，并将外国金融机构作

为预提税扣缴义务人，单方面迫使外国金融机构成为美国税务当局的“代理人”。这种在

税收执法领域日益显露的单边主义倾向，无论如何评价，至少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此外，《海外账户规则》、合格中介计划、离岸自愿披露计划和《海外合规法》之间虽然

存在诸多相互联系乃至相互交叉之处，但却并未前后替代或是统一整合，而是同时存在、

叠加适用。这既加剧了这一规则体系的复杂性，也导致纳税人及其他相关主体承担多重

义务乃至面临潜在的多重处罚。如何妥善处理这一问题，无疑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美国

海外金融账户及资产报告规则的未来发展方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ｎｄＡｓｓｅｔＲｕｌｅｓａｒｅａ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ＵＳ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ａｎｔｉ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ｔａｘｅｖａｓｉｏｎａｎｄ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Ｔｈｉｓｂｏｄｙｏｆｒｕｌｅｓｈａｓｕｎｄｅｒｇ

ｏｎｅａｎ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ＢａｎｋａｎｄＦｉｎａｎ

ｃｉ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Ｒｕｌｅ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ｂｙｔｈｅＢａｎｋＳｅｃｒｅｃｙＡｃｔ，ｔｏ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Ｐｒｏｇｒａｍ

ａｎｄ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ａｄｏｐ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Ｕ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Ｒｅｖｅｎｕ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ｎｄｔｏ

ｔｈｅｎｅｗｌｙ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ｃｃｏｕｎｔＴａｘ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Ａｃｔ（ＦＡＴＣ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ｉ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ｔｈｏｓｅｗｈｏａｒｅｏｂｌｉｇａｔｅｄｔｏｒｅｐｏｒｔｈａｓｂｅｅ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ｏｆｒｅｐｏｒｔ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Ｔｈｉｓｒｅｆｌｅｃｔｓ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

ｉｎｇｌｙｔｏｕｇｈ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ｍｅａｎｓａｎｄ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ｐｏｗ

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ＵＳｔａｘ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Ｉｎ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ｔｈｅ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ｔｔｒｅｎｄｉｎｔａｘｌａｗ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ａｓｈｉｇｈ

ｌｉｇｈ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ＦＡＴＣＡｍｅｒｉｔｓ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ｉｓｂｏｄｙｏｆｒｕｌｅｓｗｉｌｌｂｅｉｎ

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ｂｙ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ｏｆｈｏｗｔｏｅｎｈａｎｃｅ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ｏ

ｐｒｏｐｅｒｌｙａｄｄｒｅｓｓ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ｏｒｅｖｅｎ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ｓ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ｆｒｏｍ

ｔｈｅ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ｉｍｉｌａｒｒｕｌｅｓ．

（责任编辑：姚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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